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
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【筆試申請書】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學號
	
	姓名
	

	考試科目
	□普通生物學

□專業科目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筆試命題委員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考試時間：    年   月   日上下午      時      分
考試地點：

	指導教授（簽名）
	系主任（簽名）
	備註（系辦公室收文）

	【資格考核實施辦法摘錄】
1.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應修課程，並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始得由本系提出為博士候選人。

2. 博士生入學後第六學期（不含休學期間）結束前須完成「資格考核」，如因故需延期，得由指導教授提出。
3. 「資格考核」包括筆試和口試。筆試科目為生物學和專門科目共二門。形式及科目由論文指導教授與課程委員會在第三學期結束前決定，並以書面送系備查。

4. 第一次考試未通過者，應於次學期結束前再參加一次考試；仍未通過者即予退學。


